
2013年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文件

各团总支：

   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立项工作现已全面完成，今年我校共有41支校级重点团队，66支学院重点团队（见附件三）投身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校团委共匹配资金78680元，学院共匹配资金37800元，覆盖人次1596人次。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实践激扬青春志，奋斗成就中国梦

   二、总体思路

   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开展“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引导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化对“中国梦”的理解认识、确立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的志向为重点，坚持“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宗旨，按照“按需设项，据项组团，双向受益”的原则，组织学生紧紧围绕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服务活动，努力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活动实效性，取得更好的育人成效和社会效益。

   三、相关要求

   （一）加强培训，精心指导。各学院要将社会实践和学生自身发展相结合，加强选题方向、调研方法、成果总结等多方面的培训。并结合《上海政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指导手册（2013版）》，在历年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实践指导体系。要在活动组织实施中按照项目化完善过程管理和机制规范，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带队指导。

（二）突出专业，注重延续。各学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实践基层需求调研制度，选题立项应尽可能与本校、本院系优势专业相结合，将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鼓励优秀项目持续深入推进，实现项目成果的科学化、服务社会常态化。

（三）注重宣传，扩大影响。各学院要充分校园网、团委网站、腾讯微博等各类媒体资源，在活动的策划、动员、实施、总结等各个阶段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和互动参与，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整体宣传赢得最大的传播效益。

（四）落实保障，确保安全。各学院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争取社会资源，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要高度重视实践团队特别是赴外省市实践团队的安全保障工作，每支团队必须配备一名带队老师，加强安全意识教育，确保参与师生的人身安全。

附件一：《关于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指导要求说明的通知》

附件二：《关于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经费报销说明的通知》

附件三：《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第一期资金分配表》

                                         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一

关于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指导要求说明的通知

一、宣传工作方面

   1、一个腾讯微博。所有团队须在腾讯微博建立以“上政+学院名称+项目内容概括”为名称的团队，并@shuplsp（上政暑期社实）。在6月20日至8月25日期间，每个微博须单独或拼图方式发送不少于8张的照片并@shuplsp，照片要求：1、能反映本项目团队人数；2、能反映本项目开展活动近况。发送照片的同时须配以简短文字说明（日期+团队名称+地点+开展活动内容），不必每张照片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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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一篇新闻稿。所有团队须在6月20日至8月25号之间，在校团委网站刊登至少一篇新闻稿，内容为：前期准备+项目开展描述+总结。校级重点项目为2篇。

   校园网暑期社会实践新闻刊登方式另行通知

二、项目结项要求

     1、课题调研类：须提供一篇报告，内容包含：学院名称、指导教师、团队成员+摘要+关键词+活动简介（研究背景、研究发现与建议）+参考文献，并附上调查问卷样本和统计结果柱状图或饼图。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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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情考察类：团队每一个成员须提供一份不少于1000字感悟

     3、暑期法律学校、文化教育类：团队每个成员须提供至少5个案例（案例内容+对案例点评+专业教师或律师点评），每个案例不少于800字

     4、志愿服务类：每个团队须提供至少30份访谈记录，团队每个成员须提供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感悟。

三、宣传作品和结项材料提交要求

 1、所有新闻稿除自行保存外，请再发送至：shuplspnews@126.com，照片请不要加夹杂在新闻稿中发送。发送格式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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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有结项材料请以文件夹方式8月29日前统一发送至：shuplspj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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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格式样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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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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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材料和结项材料请不要发送至同一邮箱。

附件二：

关于2013年我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经费报销说明的通知

  1、 鼓励公务卡消费和转账消费。下发经费的50%需公务卡和转账（转对方单位账户）消费，50%现金消费（即第一期资金）。金额超过200元的消费需使用公务卡或转账，不予现金报销。公务卡报销须提交所属人签名的签购单及发票，两者缺一不可。

  2、金额在200元以上的消费及相应发票，需提交商户提供的购买物品打印清单，清单内容手写及清单金额与发票金额不符无效。
  3、所提交发票必须是正规机打发票（手写发票无效，须包含发票代码和发票号码、商户盖章，三者缺一不可）。
  4、所提交发票金额、商户名称须清晰可辨。
  5、发票抬头：上海政法学院。
  6、发票的开票日期必须是2013年6月19日至2013年9月5日之间。
  7、发票背面须用铅笔签写付费人姓名及购买物品名称和数量。
  8、以学院为单位，9月22日之前上交：(发票。按照：现金报销、转账报销、公务卡报销分类黏贴报销单后。(各学院2013年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发票记录单（见附件1），并由团总支书记签名。(如有物品发放消费，请于相应发票后黏贴签收单（见附件2）。统一交至潘彤璐（13636474704）

 ＊注：1、内容为：会务、娱乐、健身、电影等，及加油费、高速公路过路费发票不予报销；火车票、出租车发票、地铁票、公交车票可以报销；除火车票外，出租车发票、地铁票、公交车票等交通费金额不得超过所属项目总金额的30%。

      2、请上交最小面额为3元的发票。

      3、初期发放的现金和即将冲账发票也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和执行。

      4、除以上内容外，未写明之处根据我校计财管理制度执行。

      5、不按规定时间、上交发票经审查不合格的数目将取消相应金额的报销资格，不再下发该笔经费。请各位老师、同学严格执行，重点审核。

附件1：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发票记录单
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发票记录单
（请双面打印、表格中内容手写无效）
学院名称：
	序号
	发票内容
	发票金额
	发票号码
	备注

	
	
	
	
	

	
	
	
	
	

	
	
	
	
	

	
	
	
	
	

	
	
	
	
	

	
	
	
	
	

	
	
	
	
	

	
	
	
	
	

	
	
	
	
	

	
	
	
	
	

	
	
	
	
	

	
	
	
	
	

	
	
	
	
	

	
	
	
	
	

	
	
	
	
	

	
	
	
	
	


团总支书记签名：

附件2：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物品发放签收单

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物品发放签收单
（请双面打印、表格中内容手写无效）
学院名称：
	序号
	物品名称
	单价（元）
	数量
	领取人
	签收

	
	
	
	
	
	

	
	
	
	
	
	

	
	
	
	
	
	

	
	
	
	
	
	

	
	
	
	
	
	

	
	
	
	
	
	

	
	
	
	
	
	

	
	
	
	
	
	

	
	
	
	
	
	

	
	
	
	
	
	

	
	
	
	
	
	

	
	
	
	
	
	

	
	
	
	
	
	

	
	
	
	
	
	

	
	
	
	
	
	

	
	
	
	
	
	


注：除签收一栏需手写，其它项目需机打。9月22日之前上交。


